
河北省交通运输厅


是否同意公开:是

办理结果:B

冀交承办规(２０２３)第４５号

对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

第一次会议第１２２９号建议的答复

徐志军代表:

您提出的“关于兴隆县国省干线‘十四五’规划项目的建议”收

悉,现答复如下:

国道 G２３４小东区至前苇塘段改建工程和国道 G１１２平安堡

至兴隆段改建工程２个项目,均由承德市交通运输局负责组织实

施.其中,国道 G２３４小东区至前苇塘段改建工程项目,已列入

«河北省公路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»,我厅于２０２２年７月出具项目可

研报告行业审查意见,目前该项目已完成用地预审等可研报告支

持性附件批复,拟于近期呈报省发展改革委审批立项,我厅在今年

４月向交通运输部报送了“十四五”公路发展规划中期调整相关材

料,其中申请将该项目列入部中期调整项目库.国道 G１１２平安

堡至兴隆段改建工程,目前正在开展方案研究工作.





下一步,我厅将继续积极争取将国道 G２３４小东区至前苇塘

段改建工程项目纳入部“十四五”规划中期调整项目库,并将国道

G１１２平安堡至兴隆段改建工程纳入我省“十四五”规划中期调整

项目库,支持开展前期工作,条件成熟时,向部申请纳入“十五五”

规划.

２０２３年４月２６日

领导签发:赵同安

联系人及电话:张皓,０３１１－６７６９３１５０.

抄送:省人大常委会选任代工委,省政府办公厅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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